
 

論法定財產制中剩餘財產分配數額之調整： 

我國民法第1030條之1第2項之調整規範，

與瑞士、德國民法相關規範之比較研究* 

林易典** 

〈摘要〉 

我國夫妻財產制中法定財產制之規範，於 1985 年時導入民法第 1030

條之 1第 1項「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使得夫妻間就婚後收益之盈餘進行

平均分配成為可能，同時並於同條第 2項導入法院有「酌減」此一數額的權

限之規範，此於 2002年再經修正成法院得「調整或免除」該分配數額。本

文首先分析比較瑞士民法第 216條及德國民法第 1381條之規範與實務。其

次並分析我國民法第 1030條之 1第 2項「調整條款」之適用原則及相關實

務。觀察我國過去實務，法院往往以夫妻一方對於剩餘財產創造之貢獻程

度，或考量婚姻中人格義務之違反，來決定剩餘財產之分配是否「顯失公

平」，一般性地透過第 1030條之 1第 2項來調整分配數額。惟本文以為，此

將使同條第 1 項平衡保障夫妻雙方平等參與分配婚後財產之立法目的被掏

空，或抹煞了違反婚姻人格義務之夫妻一方其過去共同協力創造婚後財產價

值的勞動成果。蓋調整分配數額畢竟屬例外，法院僅應以不具正當參與分配

基礎之情事，即未就婚後財產之價值創造提供協力者，做為發動調整權限之

界線，以期能還原第 1030條之 1第 2項調整條款其原本應有之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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